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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所处区域财政经济情况

江海区，隶属广东省江门市，地处江门市东南部，是江

门中心城区之一，北接蓬江区，南面和西面与新会区相连，

东与中山古镇隔江相望。辖外海、礼乐、江南等 3 个街道，

总面积 109.16 平方千米，其中城市建成区面积超过 40 平方

公里，常住人口约 28 万人。2022-2024 年，江海区分别实现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4.28 亿元、14.91 亿元和 15.07 亿元，政

府性基金收入分别为 10.94 亿元、9.32 亿元和 8.12 亿元。

近三年江海区财政经济情况

项目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302.10 306.28 318.61

一般预算收入（亿元） 14.28 14.91 15.07

政府性基金收入（亿元） 10.94 9.32 8.12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亿元） 9.33 7.56 5.91

政府性基金支出（亿元） 31.72 34.75 12.88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支出（亿元） 5.80 5.18 5.36

（二）本地社会发展规划和行业相关规划

《江门高新区（江海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坚持工业立区、

制造强区，始终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着力

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加快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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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动能转换，全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的现代产业体

系，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夯实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

《规划》要求:高起点培育战略性产业集群。对标省“双

十”战略产业集群，立足现有产业基础和新兴产业未来发展

趋势，打造“3+3”先进制造业集群体系，推动新兴产业和特

色产业协同提升发展，发展壮大高端机电装备制造、新材料、

新一代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大健康、智能家电、智

慧照明等特色产业，打造产值超 300 亿元、超 150 亿元和超

100 亿元的产业集群发展梯队，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高端机电装备制造产业。以高端机电装备、工作母机、

智能机器人和能源与节能环保装备等领域为培育重点，围绕

产业链关键环节加大外引内育力度，支持建设机器人产业载

体和创新研发平台，推动企业向核心关键部件、装备整机和

控制系统等方向升级，壮大产业规模，努力打造珠西先进装

备产业带的重要制造基地，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

新材料产业。立足产业基础，主动对接大湾区产业配套

和国内外下游市场应用需求，加快资源整合和集约利用，延

伸产业链，打造特色优势新材料产业，巩固扩大新能源电池

材料领军企业的带动效应，加快与湾区新能源汽车、电子信

息等应用产业的协同发展。提质发展先进新材料企业，深度

发展特种塑料、功能涂料等领域。做大做强电子信息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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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与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协同发展。探索发展前沿新材料

领域，加快提升新材料产业的能级和影响力。

江门国家高新区先后获得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基地、省市

共建汽车零部件基地、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光源）

基地等荣誉称号。

通过实施产业招商、龙头企业培育和重大项目突破等发

展战略，江门高新区逐步形成了以高端机电制造、新材料、

新一代电子信息等三大产业为主导的产业体系。产业规模不

断增强，产业发展优势明显。2018 年，全区总产值排名前 5

的行业分别是:电子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

品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三）项目情况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为绿色照明产业创新产业区主

要平台有企业总部园区、企业品牌展示中心、电子商务示范

园、文化综合体等，规划改造完善园区内道路，对周边区域

进行改造，具体包括景观中轴及东、西路（新港路-高新路）

新建工程、高新区道路绿化完善工程、彩虹河（龙溪湖至连

海路段）清淤疏浚工程、礼乐街道礼西围新建水闸工程、西

江潭江流域跨界重点支流综合治理工程（一期）江海区段、

江海区乡村绿廊-马鬃沙段项目（一期）等。主要建设内容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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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道路、给排水工程、智慧灯杆，管网、供水、供电、通讯

等管网基础设施等。

本项目属于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

（四）项目立项情况或实施依据

2021 年 07 月 29 日，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江门市

江海区绿色照明创新产业区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江海发改〔2021〕208 号），同意本项目实施。

2022 年 01 月 12 日，江门市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关

于江门市江海区绿色照明创新产业区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修编）的批复》（江海发改〔2022〕12 号），

同意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修编，项目估算总投资调整为

64,759.52 万元。

2020 年 10 月 16 日，江门市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关

于江门市江海区乡村绿廊马鬃沙段（一期）工程概算的批复》

（江海发改﹝2020﹞246 号），项目概算总投资 2948.22 万元。

2021 年 07 月 19 日，江门市江海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出

具《关于礼乐街道礼西围新建水闸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江

海农水函[2021]156 号），工程概算总投资为 541.92 万元。

2021 年 08 月 30 日，江门市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关

于高新区道路绿化完善工程概算的批复》（江海发改〔2021〕

136 号），项目概算总投资 730.8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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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 28 日，江门市江海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出

具《关于江海区彩虹河(龙溪湖至连海路段)清淤疏浚工程初

步设计的批复》（江海农水函[2021]189 号），工程概算总投

资为 883.88 万元。

2022 年 02 月 22 日，江门市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关

于景观中轴及东西路(新港路-高新路)新建工程概算的批复》

（江海发改〔2022〕58 号），项目概算总投资为 41912.26

万元。

2022 年 09 月 20 日，江门市水利局出具《关于江门市西

江潭江流域跨界重点支流综合治理工程(一期)(江海项目区)

二阶段初步设计及江门市西江潭江流域跨界重点支流综合治

理工程(一期)(江海项目区)概算调整的批复》（江水许准

[2022]16 号），工程概算总投资调整为 10665.55 万元。

（五）责任主体

1、项目实施单位及资产持有单位介绍

江门市江海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江门市江海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440704075055348B

机构地址 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富民路15号

负责人 陈润明

机构性质 机关

赋码机关 江门市江海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颁发日期 2022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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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职能

主管江海区城乡建设、交通运输等方面工作，具体

涵盖建设行业管理、工程质量和安全监督管理、住房改

革与发展、房地产市场行政管理、城市与村镇建设、综

合交通建设管理、道路水路运输管理、推进建筑节能和

行业科技发展等。

2、项目单位主管部门介绍

江门市江海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江门市江海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440704075055348B

机构地址 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富民路15号

负责人 陈润明

机构性质 机关

赋码机关 江门市江海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颁发日期 2022年12月13日

江门市江海区绿色照明创新产业区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完

工后形成资产的权属，归属于江门市江海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

二、项目实施重要性和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一）重要性分析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把江门定位为大湾区重

要节点城市，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是未来 15-20 年江门发展的战略主线，关键是提高资源配置

效率，推动要素集聚和制造业转型升级。东部城市带拥有江

门多数优质发展平台，人口集中，产业发展基础较好，长期

以来一直是江门发展的龙头。新时代要充分发挥东部城市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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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势，集中力量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增强东部城市

带对西部发展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强东部城市带与珠三角

核心城市的产业链合作，使东部城市带成为江门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和全面开放发展的排头兵，建设江门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基础设施完备度是衡量投资环境

优劣的重要尺度。为确保江门高新区新材料产业集群园区的

顺利推进，高新区（江海区）加大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做好

服务配套，积极推动江门高新产业新城发展战略，从提升园

区的发展地位和形象入手，先后就园区道路、产业、环境、

配套等设施进行了规划研究。

本项目的建设包括新建城市道路快线、城市主干道等，

极大地推动了江门高新区新材料产业集群园区的建设，提升

园区对入园企业的承载力和服务能力，加大园区的扩展，从

而改善园区投资环境，为园区“筑巢引凤”，吸引更多企业

前来，带动高新区（江海区）经济的发展，本项目实施一系

列配套设施建设，必将有效地推动江门高新区新材料产业集

群园区的建设，推动江海区进一步发展，实现“产城融合、

以产促城”。

（二）经济效益分析

改善投资环境，增强投资吸引力：地方经济要想实现快

速发展，最便捷的途径就是招商引资，企业或工厂在地方的

建立与发展，不仅能为地方经济注入新的活力，每年上缴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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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的税收，还能够吸纳其他地方的人员，为他们提供相应的

就业工作的机会，解决剩余劳动力的问题。企业或工厂在选

址时考虑最多的就是交通的便捷情况，因此，本项目的建设

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交通，从而吸引更多的企业

到当地进行投资合作。本项目建设使得交通更为发达，为招

商引资提供有力的条件，更能吸引投资。

（三）社会效益分析

1.促进区域开发及经济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是区域开发的前期准备。本项目的建设将

为该区域后续发展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可以吸引更多的外

资和国内民间资本，有助于高新区（江海区）的发展，加快

区域土地的开发。项目的实施将对周边地区的工业经济活动

带来极大的机遇。同时,项目实施的带动效应也能刺激和激发

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如旅游业、交通运输业等。

2.改善投资环境，增强投资吸引力

地方经济要想实现快速发展，最便捷的途径就是招商引

资，企业或工厂在地方的建立与发展，不仅能为地方经济注

入新的活力，每年上缴巨额的税收，还能够吸纳其他地方的

人员，为他们提供相应的就业工作的机会，解决剩余劳动力

的问题。企业或工厂在选址时考虑最多的就是交通的便捷情

况，因此，本项目的建设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交

通，从而吸引更多的企业到当地进行投资合作。本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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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交通更为发达，为招商引资提供有力的条件，更能吸引

投资。

3.促进社会稳定，维护安定团结

随着园区建设，进驻企业和实体的增多，相应需要较多

的劳动力，可为分流下岗和剩余劳动力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

减轻当地就业压力,促进当地社会稳定，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

局面。

三、项目投资估算、资金筹措方案及使用计划

（一）投资估算

1.编制依据及原则

（1）项目单位提供的有关资料；

（2）江门市和江海区近期同类工程概算指标；

（3）广东省和江门市有关政策规定及收费标准；

（4）《广东省市政工程综合定额（2018）》；

（5）《广东省园林绿化工程综合定额(2018）》；

（6）《广东省安装工程综合定额（2018）》；

（7）各工程的可行性研究；

（8）江门市近期信息价；

（9）各工程项目立项资料。

2．项目总投资

总投资估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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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子项目 总投资 项目具体业主单位

1
景观中轴及东、西路（新港路-高新

路）新建工程
41,912.26

江海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2 高新区道路绿化完善工程 730.82
江海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3
彩虹河（龙溪湖至连海路段）清淤疏

浚工程
883.88

江海区农业农村和

水利局

4 礼乐街道礼西围新建水闸工程 541.92
江海区农业农村和

水利局

5
西江潭江流域跨界重点支流综合治

理工程（一期）江海区段
10,665.55

江海区农业农村和

水利局

6
江海区乡村绿廊-马鬃沙段项目（一

期）
2,948.22

江海区农业农村和

水利局

合计 57,682.65

（二）筹措方案

1.市场化融资资金筹措

无市场化融资。

2.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筹措

1)存量债券资金列式

江门市江海区绿色照明创新产业区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以前年度已安排专项债券资金共计 25,496.00 万元，均已到

位。对应各批次存量债券资金信息概况如下：

序号
融资时间

节点
债券名称

发行

年限

票面利

率

债券偿还方

式

融资金额

（万元）

1
2022 年 1

月

2022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七期）
20 年 3.28％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9,000.00

2
2022 年 3

月

2022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十五期）
20 年 3.32％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1,000.00

3
2022 年 5

月

2022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二十三期）
20 年 3.28％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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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融资时间

节点
债券名称

发行

年限

票面利

率

债券偿还方

式

融资金额

（万元）

4
2022 年 6

月

2022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三十期)
20 年 3.22％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2,000.00

5
2023 年 1

月

2023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六期）
20 年 3.19%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6,500.00

6
2023 年 5

月

2023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二十四期）
20 年 3.00%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1,000.00

7
2024 年 9

月

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七十二期）
20 年 2.21%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1,070.00

8
2024 年 11

月

（调整）2024 年广东省

政府专项债券（四十六

期）

10 年 2.33%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363.00

9
2024 年 11

月

（调整）2024 年广东省

政府专项债券（七十三

期）

30 年 2.21%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239.00

10
2024 年 11

月

（调整）2024 年广东省

政府专项债券（七十一

期）

15 年 2.17%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68.00

11
2025 年 1

月

2025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六期）
20 年 2.06%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1,256.00

合计 25,496.00

2)本年度及以后年度债券资金概况

2026 年度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2,000.00 万元；

6 月发行 2026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二十六期）128.00

万元（用于项目资本金 0.00 万元，发行期限七年，每年支付

利息，第七年末偿还本金），

本年度后续待发行专项债券资金 1,872.00 万元。

以后年度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17,504.00 万元。

3)非融资资金筹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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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投资配套 12,682.65 万元。截至目前，财政资金已

落实 176.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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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项目资金筹措情况（单位：万元）

年度
项目投资

市场化

融资资

金

非融资资金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融资

已到位

金额

已到

位

金额

单位自有

资金

其中：已

到位金额

财政性资

金

其中：已

到位金

额

其他
其中：已

到位金额

本次发行

金额

以前发行

金额

计划以后

发行金额

合计 57,682.65 25,672.00 12,682.65 176.00 128.00
25,496.0

0
19,376.00

2021 年 176.00 176.00 176.00 176.00

2022 年 15,000.00 15,000.00
15,000.0

0

2023 年 7,500.00 7,500.00 7,500.00

2024 年 1,740.00 1,740.00 1,740.00

2025 年 1,256.00 1,256.00 1,256.00

2026 年 2,000.00 128.00 1,872.00

以后年

度
30,010.65 12,506.65 17,5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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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实施安排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为绿色照明产业创新产业区主

要平台有企业总部园区、企业品牌展示中心、电子商务示范

园、文化综合体等，规划改造完善园区内道路，对周边区域

进行改造，具体包括景观中轴及东、西路（新港路-高新路）

新建工程、高新区道路绿化完善工程、彩虹河（龙溪湖至连

海路段）清淤疏浚工程、礼乐街道礼西围新建水闸工程、西

江潭江流域跨界重点支流综合治理工程（一期）江海区段、

江海区乡村绿廊-马鬃沙段项目（一期）等。主要建设内容包

括道路、给排水工程、智慧灯杆，管网、供水、供电、通讯

等管网基础设施等。

项目已于 2021 年 8 月 2 日动工建设，正在进行主体工程

施工，计划 2026 年 12 月 31 日竣工。

（四）债券资金用途

专项债券：2026 年专项债券主要用于上述项目的道路、

给排水系统、管线、供电、照明、交通设施等配套基础设施

建设。

专项债券资金用途

用途 专项债券金额（万元）

建安费等工程费 128.00

合计 128.00

四、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

（一）项目预期成本收益

1.项目收入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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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为产业园区基础设施配套工程建设，属地方政府

投资的公益性项目。建议项目单位结合园区的实际情况，采

用多种经营模式获得收益，以减轻财政压力。根据可行性研

究报告可知该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收入包括大型广告牌

出租收入、路灯广告灯箱出租收入、公交亭广告牌出租收入、

垃圾箱广告收入、护栏广告收入、通信基站用地租金收入、

停车位收入、充电桩服务收入等等。

（1）道路沿线广告位出租收入

项目
大型广告牌

（个）

路灯广告

灯箱（个）

公交亭

广告牌

（个）

垃圾箱广

告（个）

护栏广吿

（个）

基站地块

（个）

合计 31 877 55 149 4005 9

经初步市场调查并结合区域发展预测：①大型广告牌出

租收入：平均月租金 5000 元/个；②路灯广告灯箱出租收入：

平均月租金 300 元/个；③公交亭广告出租收入：平均月租金

3500 元/个；④垃圾箱广告出租收入：平均月租金 200 元/个；

⑤护栏广告出租收入平均月租金 350 元/个；⑥基站地块出租

收入：平均 50000 元/个·年；按每年 5%升幅考虑。

（2）停车费收入

根据规划部门在道路上规划停车位，可规划 2180 个路边

停车位，按平均每车次收费 6 元，每小时车位周转次数 4 次，

按每年 5%升幅考虑。

（3）充电桩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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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能源汽车的逐步推广，项目沿线及附近园区计划

安装配套的充电桩，由车主自行扫码消费，可带来部分收益。

道路配备充电桩为小型电动汽车配置，道路范围内按不低于

35%比例配备快充，预计规划其中 728 台。充电桩服务收入：

45 元/个·日，年工作时长每日 24 小时，一年 365 天，按每

年 5%升幅考虑。

收入测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广告位出租收入 停车位收入 充电桩收入 合计

第一年 0.00

第二年 2,495.58 1,909.68 1,195.74 5,601.00

第三年 2,620.36 2,005.16 1,255.53 5,881.05

第四年 2,751.38 2,105.42 1,318.30 6,175.10

第五年 2,888.95 2,210.69 1,384.22 6,483.86

第六年 3,033.39 2,321.23 1,453.43 6,808.05

第七年 3,185.06 2,437.29 1,526.10 7,148.45

第八年 3,344.32 2,559.15 1,602.41 7,505.88

第九年 3,511.53 2,687.11 1,682.53 7,881.17

第十年 3,687.11 2,821.47 1,766.65 8,275.23

第十一年 3,871.46 2,962.54 1,854.99 8,688.99

第十二年 4,065.04 3,110.67 1,947.73 9,123.44

第十三年 4,268.29 3,266.20 2,045.12 9,579.61

第十四年 4,481.70 3,429.51 2,147.38 10,058.59

第十五年 4,705.79 3,600.99 2,254.75 10,561.52

第十六年 4,941.08 3,781.04 2,367.48 11,089.60

第十七年 5,188.13 3,970.09 2,485.86 11,644.08

第十八年 5,447.54 4,168.59 2,610.15 12,226.28

第十九年 5,719.92 4,377.02 2,740.66 12,837.59

第二十年 6,005.91 4,595.87 2,877.69 13,47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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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76,212.54 58,319.72 36,516.74 171,048.98

2.成本预测

成本费用主要考虑包括人工工资及福利费、办公费及其

他费用、维修维护费等。

（1）工资及福利费

该项目劳动定员暂定 60 人，按人均工资福利费 7.5 万元

/年，预计每年工资及福利费 450 万元，结合物价水平，年均

增长 2%估算。

（2）办公费及其他费用

项目完工后，预计首年办公费及其他费用为 300 万元，

年均增长 2%估算。

（3）维修维护费

广告牌按每年 1000 元/个，停车位按每年 1 万元/10 个，

充电桩按 3000 元/个计算，年均增长 2%估算。

相关税费

①增值税的预测评价应纳税增值税=增值税销项税额-增

值税进项税额

其中：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联合发布

《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文件规定中计算

增值税的收入金额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在计算增值税销项

税额时的计算公式为：增值税销项税额=本项目测算收入/(1+

增值税税率)✖增值税税率；

其中：进项税额取得主要以接受建筑企业的建筑安装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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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根据规定其增值税率为 9%，根据项目概预算的投资金额

预测可取得的进项税额，项目概预算的投资金额为含税金额，

在计算运营成本时已换算为不含税成本，在预测进项税额时

的计算公式为：增值税进项税额=项目概预算投资金额/(1+增

值税税率)✖增值税税率；

②本项目税金包括增值税、城乡建设维护税、教育费附

加等，本项目增值税涉及 6%、9%，按各收入乘以相应税率计

算销项税额；城市维护建设税按增值税 7%缴纳，教育费附加

按增值税的 3%缴纳，地方教育附加按增值税的 2%缴纳，印花

税按应税收入 1‰缴纳。

成本测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工资及福利费
办公费及其他

费用
维修维护费 税费 合计

第一年 0.00

第二年 450.00 300.00 948.10 5.16 1,703.26

第三年 459.00 306.00 967.06 5.42 1,737.48

第四年 468.18 312.12 986.40 5.69 1,772.39

第五年 477.54 318.36 1,006.13 5.98 1,808.01

第六年 487.09 324.73 1,026.25 6.28 1,844.35

第七年 496.84 331.22 1,046.78 6.59 1,881.43

第八年 506.77 337.85 1,067.71 6.92 1,919.25

第九年 516.91 344.61 1,089.07 7.27 1,957.86

第十年 527.25 351.50 1,110.85 7.63 1,997.23

第十一年 537.79 358.53 1,133.07 8.01 2,037.40

第十二年 548.55 365.70 1,155.73 8.41 2,078.39

第十三年 559.52 373.01 1,178.84 562.59 2,67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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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年 570.71 380.47 1,202.42 708.19 2,861.79

第十五年 582.12 388.08 1,226.47 748.96 2,945.63

第十六年 593.77 395.84 1,251.00 791.88 3,032.49

第十七年 605.64 403.76 1,276.02 837.08 3,122.50

第十八年 617.75 411.84 1,301.54 884.63 3,215.76

第十九年 630.11 420.07 1,327.57 934.67 3,312.42

第二十年 642.71 428.47 1,354.12 987.33 3,412.63

合计 10,278.25 6,852.16 21,655.13 6,528.71 45,314.25

3.项目损益情况

根据上述测算，江门市江海区绿色照明创新产业区配套

设施建设项目债券存续期内的项目营运收益为132,263.41万

元。

项目损益情况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运营收入 项目运营成本支出 项目净收益

第一年 0.00 0.00 0.00

第二年 5,601.00 1,703.26 3,897.74

第三年 5,881.05 1,737.48 4,143.57

第四年 6,175.10 1,772.39 4,402.71

第五年 6,483.86 1,808.01 4,675.85

第六年 6,808.05 1,844.35 4,963.70

第七年 7,148.45 1,881.43 5,267.02

第八年 7,505.88 1,919.25 5,586.63

第九年 7,881.17 1,957.86 5,923.31

第十年 8,275.23 1,997.23 6,278.00

第十一年 8,688.99 2,037.40 6,651.59

第十二年 9,123.44 2,078.39 7,045.05

第十三年 9,579.61 2,673.96 6,905.65

第十四年 10,058.59 2,861.79 7,19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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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项目运营收入 项目运营成本支出 项目净收益

第十五年 10,561.53 2,945.63 7,615.90

第十六年 11,089.60 3,032.49 8,057.11

第十七年 11,644.08 3,122.50 8,521.58

第十八年 12,226.28 3,215.76 9,010.52

第十九年 12,837.60 3,312.42 9,525.18

第二十年 13,479.47 3,412.63 10,066.84

合计 171,048.98 45,314.25 125,734.73

（二）项目融资收益平衡情况

1.项目现金流测算表

根据融资项目覆盖专项债券存续期内运营收入与成本费

用测算数据以及项目债券融资成本，融资项目运营期内的现

金流量情况如下表所示，表明融资项目的收入与支出能够实

现总体平衡。

融资项目运营期内项目现金流测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现金流入 项目现金流出

净现金流量 累计现金流量
运营收入 年度付本息 年度运营成本支出

第一年 0.00 487.60 0.00 -487.60 -487.60

第二年 5,601.00 487.60 1,703.26 3,410.14 2,922.54

第三年 5,881.05 487.60 1,737.48 3,655.97 6,578.50

第四年 6,175.10 487.60 1,772.39 3,915.11 10,493.61

第五年 6,483.86 487.60 1,808.01 4,188.25 14,681.86

第六年 6,808.05 487.60 1,844.35 4,476.10 19,157.96

第七年 7,148.45 615.60 1,881.43 4,651.42 23,809.38

第八年 7,505.88 484.40 1,919.25 5,102.23 28,911.61

第九年 7,881.17 484.40 1,957.86 5,438.91 34,350.52

第十年 8,275.23 484.40 1,997.23 5,793.60 40,14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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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年 8,688.99 484.40 2,037.40 6,167.19 46,311.31

第十二年 9,123.44 484.40 2,078.39 6,560.65 52,871.96

第十三年 9,579.61 484.40 2,673.96 6,421.25 59,293.21

第十四年 10,058.59 484.40 2,861.79 6,712.40 66,005.61

第十五年 10,561.53 484.40 2,945.63 7,131.50 73,137.11

第十六年 11,089.60 484.40 3,032.49 7,572.71 80,709.82

第十七年 11,644.08 484.40 3,122.50 8,037.18 88,747.00

第十八年 12,226.28 484.40 3,215.76 8,526.12 97,273.12

第十九年 12,837.60 484.40 3,312.42 9,040.78 106,313.90

第二十年 13,479.47 61,182.98 3,412.63 -51,116.14 55,197.75

合计 171,048.98 70,536.98 45,314.25 55,197.75 55,197.75

2.预期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收益偿还融资本息情况

本融资项目收益为项目自身营运产生的现金流入，项目

营运前需支付的融资利息由项目建设资金支付，预期自融资

开始日至第二十年内，项目产生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

入用于偿还融资本息的情况如下：

预期项目收益实现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债券存续期

间各年度运

营收益

备注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已融资 25,496.00 15,826.58 41,322.58

已融资本金

处为该项目

在本次债券

存续期内偿

还本金汇总

金额

第一年 487.60 487.60 0.00

第二年 487.60 487.60 3,897.74

第三年 487.60 487.60 4,143.57

第四年 487.60 487.60 4,40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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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年 487.60 487.60 4,675.85

第六年 487.60 487.60 4,963.70

第七年 128.00 487.60 615.60 5,267.02

第八年 484.40 484.40 5,586.63

第九年 484.40 484.40 5,923.31

第十年 484.40 484.40 6,278.00

第十一年 484.40 484.40 6,651.59

第十二年 484.40 484.40 7,045.05

第十三年 484.40 484.40 6,905.65

第十四年 484.40 484.40 7,196.80

第十五年 484.40 484.40 7,615.90

第十六年 484.40 484.40 8,057.11

第十七年 484.40 484.40 8,521.58

第十八年 484.40 484.40 9,010.52

第十九年 484.40 484.40 9,525.18

第二十年 19,376.00 484.40 19,860.40 10,066.84

合计 45,000.00 25,536.98 70,536.98 125,734.73

本息覆盖倍数 1.78

（三）总体评价

依据当前的市场状况及数据，对未来的收益及现金流进

行预测，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中，预

期项目收益的变动对本项目的影响最为重要。本着保守性原

则，下面对预期项目收益情况向下波动进行敏感性分析。

预期项目收益实现 90%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债券存续期

间各年度运

营收益

备注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已融资 25,496.00 15,826.58 41,322.58

已融资本金

处为该项目

在本次债券

存续期内偿

还本金汇总

金额

第一年 487.60 487.6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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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 487.60 487.60 3,507.96

第三年 487.60 487.60 3,729.21

第四年 487.60 487.60 3,962.44

第五年 487.60 487.60 4,208.27

第六年 487.60 487.60 4,467.33

第七年 128.00 487.60 615.60 4,740.32

第八年 484.40 484.40 5,027.97

第九年 484.40 484.40 5,330.98

第十年 484.40 484.40 5,650.20

第十一年 484.40 484.40 5,986.43

第十二年 484.40 484.40 6,340.54

第十三年 484.40 484.40 6,215.09

第十四年 484.40 484.40 6,477.12

第十五年 484.40 484.40 6,854.31

第十六年 484.40 484.40 7,251.39

第十七年 484.40 484.40 7,669.42

第十八年 484.40 484.40 8,109.47

第十九年 484.40 484.40 8,572.66

第二十年 19,376.00 484.40 19,860.40 9,060.15

合计 45,000.00 25,536.98 70,536.98 113,161.26

本息覆盖倍数 1.60

预期项目收益实现 80%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债券存续期

间各年度运

营收益

备注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已融资 25,496.00 15,826.58 41,322.58

已融资本金

处为该项目

在本次债券

存续期内偿

还本金汇总

金额

第一年 487.60 487.6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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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 487.60 487.60 3,118.19

第三年 487.60 487.60 3,314.85

第四年 487.60 487.60 3,522.16

第五年 487.60 487.60 3,740.68

第六年 487.60 487.60 3,970.96

第七年 128.00 487.60 615.60 4,213.61

第八年 484.40 484.40 4,469.30

第九年 484.40 484.40 4,738.65

第十年 484.40 484.40 5,022.40

第十一年 484.40 484.40 5,321.27

第十二年 484.40 484.40 5,636.04

第十三年 484.40 484.40 5,524.52

第十四年 484.40 484.40 5,757.44

第十五年 484.40 484.40 6,092.72

第十六年 484.40 484.40 6,445.68

第十七年 484.40 484.40 6,817.26

第十八年 484.40 484.40 7,208.42

第十九年 484.40 484.40 7,620.14

第二十年 19,376.00 484.40 19,860.40 8,053.47

合计 45,000.00 25,536.98 70,536.98 100,587.79

本息覆盖倍数 1.43

综上所述，预计江门市江海区绿色照明创新产业区配套

设施建设项目预期项目收益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均大于或等

于 1.43，项目收益可以覆盖融资成本，不能偿还的风险较低。

五、专项债券管理

（一）债券资金概况

1.存量债券资金列式

江门市江海区绿色照明创新产业区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以前年度已安排专项债券资金共计 25,496.00 万元，均已到

位。对应各批次存量债券资金信息概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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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融资时间

节点
债券名称

发行

年限

票面利

率

债券偿还方

式

融资金额

（万元）

1
2022 年 1

月

2022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七期）
20 年 3.28％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9,000.00

2
2022 年 3

月

2022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十五期）
20 年 3.32％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1,000.00

3
2022 年 5

月

2022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二十三期）
20 年 3.28％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3,000.00

4
2022 年 6

月

2022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三十期)
20 年 3.22％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2,000.00

5
2023 年 1

月

2023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六期）
20 年 3.19%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6,500.00

6
2023 年 5

月

2023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二十四期）
20 年 3.00%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1,000.00

7
2024 年 9

月

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七十二期）
20 年 2.21%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1,070.00

8
2024 年 11

月

（调整）2024 年广东省

政府专项债券（四十六

期）

10 年 2.33%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363.00

9
2024 年 11

月

（调整）2024 年广东省

政府专项债券（七十三

期）

30 年 2.21%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239.00

10
2024 年 11

月

（调整）2024 年广东省

政府专项债券（七十一

期）

15 年 2.17%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68.00

11
2025 年 1

月

2025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六期）
20 年 2.06%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1,256.00

合计 25,496.00

2.本年度及以后年度债券资金概况

2026 年度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2,0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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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发行 2026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二十六期）128.00

万元（用于项目资本金 0.00 万元，发行期限七年，每年支付

利息，第七年末偿还本金），

本年度后续待发行专项债券资金 1,872.00 万元。

以后年度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17,504.00 万元。

3.还本付息测算

本债券存续期计划发行期限为二十年，假设融资利率

2.50%，每半年支付利息，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按照预算法

要求，项目所在地按预算管理级次将此次专项债券纳入政府

性基金预算管理。

融资项目还本付息计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金额本期偿还本金
期末本金

余额

融资

利率

应付

利息

还本付息

合计

已融资 9,000.00 9,000.00 3.28% 5,904.00 14,904.00

已融资 1,000.00 1,000.00 3.32% 664.00 1,664.00

已融资 3,000.00 3,000.00 3.28% 1,968.00 4,968.00

已融资 2,000.00 2,000.00 3.22% 1,288.00 3,288.00

已融资 6,500.00 6,500.00 3.19% 4,147.00 10,647.00

已融资 1,000.00 1,000.00 3.00% 600.00 1,600.00

已融资 1,070.00 1,070.00 2.21% 472.94 1,542.94

已融资 363.00 363.00 2.33% 84.58 447.58

已融资 239.00 239.00 2.21% 158.46 397.46

已融资 68.00 68.00 2.17% 22.13 9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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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融资 1,256.00 1,256.00 2.06% 517.47 1,773.47

第一年 19,504.00 19,504.00 2.50% 487.60 487.60

第二年 19,504.00 19,504.00 2.50% 487.60 487.60

第三年 19,504.00 19,504.00 2.50% 487.60 487.60

第四年 19,504.00 19,504.00 2.50% 487.60 487.60

第五年 19,504.00 19,504.00 2.50% 487.60 487.60

第六年 19,504.00 19,504.00 2.50% 487.60 487.60

第七年 19,504.00 128.00 19,376.00 2.50% 487.60 615.60

第八年 19,376.00 19,376.00 2.50% 484.40 484.40

第九年 19,376.00 19,376.00 2.50% 484.40 484.40

第十年 19,376.00 19,376.00 2.50% 484.40 484.40

第十一年 19,376.00 19,376.00 2.50% 484.40 484.40

第十二年 19,376.00 19,376.00 2.50% 484.40 484.40

第十三年 19,376.00 19,376.00 2.50% 484.40 484.40

第十四年 19,376.00 19,376.00 2.50% 484.40 484.40

第十五年 19,376.00 19,376.00 2.50% 484.40 484.40

第十六年 19,376.00 19,376.00 2.50% 484.40 484.40

第十七年 19,376.00 19,376.00 2.50% 484.40 484.40

第十八年 19,376.00 19,376.00 2.50% 484.40 484.40

第十九年 19,376.00 19,376.00 2.50% 484.40 484.40

第二十年 19,376.00 19,376.00 2.50% 484.40 19,860.40

合计 45,000.00 25,536.98 70,536.98

（二）债券资金管理

部门将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

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 号）的要求，将专项债券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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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使用纳入到项目主管单位的绩效评价范围之内，绩效评

价结果将决定债券资金的拨付额度及拨付进程及同类项目专

项债的再次申报批复。

（三）职责分工

江门市江海区财政局负责按照专项债务管理规定，组织

做好信息披露等工作。负责组织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工作。负

责组织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财政部门应组织建立相应的

资产登记和统计报告制度，会同主管部门、项目单位加强专

项债券项目对应资产管理。

江门市江海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项目主管部门负责

组织制定专项债券项目融资平衡方案，督促指导项目单位做

好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准备工作和信息披露有关工作。负责对

项目建设、资金使用和还本付息进行监督，指导项目单位加

快项目建设、规范专项债券资金使用，加快专项债券资金支

出进度。合理评估发行项目专项债券对应项目风险并组织风

险应对工作。负责编制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年度预算，组

织督促项目单位及时缴交还本付息资金，确保债券还本付息

不出任何风险。项目主管部门、项目单位应当认真履行项目

建设、运营、维护责任，保障项目如期实施，确保项目收益

与融资平衡。及时组织项目单位将项目形成的资产进行资产

登记管理。

江门市江海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按照债券发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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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统一安排，研究制定专项债券项目融资平衡方案，及时提

供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和信息披露有关项目信息。负责项目建

设、运营管理，规范专项债券资金使用，加快专项债券资金

支出进度。负责分析预测发行项目专项债券对应项目风险并

提出应对措施。负责落实债券还本付息资金来源，按时足额

缴交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和专项收入。及时将项

目形成的资产按照约定的产权归属进行资产登记管理。

江门市江海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专项债形成资产产

权登记、会计核算、收益收缴等工作。资产持有单位负责对

专项债形成资产进行分类确认，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

行会计核算，及时登记入账及产权登记，并当按照资产管理

有关规定管理和维护专项债形成资产。资产持有单位负责及

时收取资产收益，并将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和用于偿还专

项债券的专项收入按程序及时足额上缴。

六、项目风险控制

（一）潜在风险及控制措施

项目可能存在潜在的工程实施风险、组织及管理风险、

财务及融资风险、收益实现规模与预期存在差异的风险、收

益专项用于偿债的操作风险、利率波动风险。本期专项债券

发行的主要法律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如下：

1．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1）自然环境和施工条件带来的风险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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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突发事件影响，如恶劣天气、地震、临时停水、停电、

交通

中断等；

2）提供的场地条件不及时或不能正常满足工程需要；

3）外界配合条件有问题，如交通运输受阻，水、电供应

条件不

具备等；

4）监理到位工作不到位，影响工期；

5）施工出现质量问题，延误工期。

风险应对措施：

1）基础工程尽量避开雨季施工，否则应采取有效防护措

施；

2）施工工棚搭建满足防震要求；

3）做好防止交通中断、停电、停水应急预案；

4）强化前期地质勘查工作，防止因地质勘测不到位造成

的停工；

5）项目建设前周密设计供排水、供配电方案，防止水电

供应造

成停工；

6）搞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防范方案，密切与相关单位

沟通，减少单位临时工程施工干扰，市民闹事，节假日交通

管制，市容整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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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等造成的工期延误；

7）与监理单位签订严格、职责明确的监理合同，加强对

监理单位的监管，明确监理单位的责任；

8）强化质量管理，严格按照规范和条例招投标、施工、

监理和质量检查，杜绝质量问题影响施工进度。

（2）施工方风险

风险因素：

1）施工计划不周详；

2）施工技术力量达不到要求；

3）施工组织能力差；

4）对施工图纸的领会能力差；

5）施工应急预案差；

6）施工单位提交的材料、样品不及时，导致工期延误；

7）施工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

8）施工人员不就位或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不足。

风险控制措施：

1）通过招投标选择社会信誉好，技术力量强、管理能力

高的施工队伍；

2）进行事前控制：审核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进度计划；

审核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方案；审核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总

平面图；制定材料、设备的采、供计划；按期完成现场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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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拆除，及时向施工单位提供现场；落实施工临时供水、

供电，接通施工道路、电话线路，及时为施工单位创造必要

的施工条件。

3）进行工程进度的检查：审批施工计划及施工修改计划；

审核施工单位每旬、每月提交的工程进度报告；按合同要求，

及时进行工程计量验收和质量验收；做好有关进度、计量方

面的签证；进行工程进度的动态管理；为工程进度款的支付

签署进度、计量方面认证意见；

组织现场协调会。

4）进行事后控制：要求施工单位制定保证总工期不突破

的对策措施，主要有技术措施、组织措施、经济措施、合同

措施；要求施工方制定月、季工期进度拖延后的补救措施；

调整相应的施工计划、材

料设备、资金供应计划等，在新的条件上组织新的协调

和平衡。

（3）资金落实情况风险因素：

1）资金不到位，工程款不能按时拨付影响施工，导致耽

误工期；

2）资金不到位，影响材料供应商不能及时供货，导致耽

误工期；

3）资金不到位，导致监理、质检等与施工相关的部门无

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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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耽误工期。

风险应对措施：

1）资金不足额就位，不得动工建设；

2）严格财经制度，防止建设资金被贪污、挪用。

（4）工程事故

风险因素：

1）人身安全对施工工期的影响；

2）设备损毁对施工工期的影响；

3）火灾、电击对设备、设施破坏对工期的影响；

4）事故处理不当，引起群体事件，影响建设工期。风险

应对措施：

1）编制和执行施工安全工作守则，建立安全报告制度，

设立专

职安全监理和安全员；

2）加强对施工人员的安全教育，增强施工人员的安全防

范意识，

提高安全防范自救能力；

3）配发和使用安全帽、安全带、安全网、安全标志等安

全设备；

4）施工场所按规定进行围挡封闭，架设安全网。洞口及

临边进

行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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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结构复杂、危险性大、特性较多的特殊工程（如起

重吊装作业、脚手架工程、模板工程、基坑支护等）要采取

专项安全措施；

6）考虑不同季节对施工的不安全因素，在雨季施工应做

好防电、防雷、防坍塌和防强风的工作。冬季施工应做好防

风、防火、防滑等工作。

2．影响项目收益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1）市场风险

风险因素：市场利率波动将会对本项目财务成本产生影

响，进而

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

风险应对措施：

为控制项目融资平衡风险，可动态调整债券发行期限和

还款方式及时间，做好期限配比、还款计划和准备，加快资

金周转，适当增大

流动比率，充分盘活资金，用资金使用效率收益对冲利

率波动损失。

（2）财务风险

风险因素：

1）资金周转风险：本项目基础设施投入资金较大，建设

资金部分采取申请债券融资解决，如在实施过程中遭遇意外



37

的困难而使项目建设延期的局面，或遇市场发生重大变化，

项目可能出现资金周转困难；

2）投资估算风险：本项目总投资的不准确的调整都会导

致项目财务风险，本项目的投资估算结果是建立在目前的政

策、法规、市场因素的基础上编制的，由于本项目建设周期

较短，未来国家及地方政策、法规、市场等因素的变化的不

确定性较小。

风险应对措施：

1）充分考虑项目建设的特点，对项目基础设施建设进行

周密的

安排，保证按期完工，充分落实建设所需资金。

2）加强促进现金回流。项目实施方和项目主管单位应实

时监管项目的变现情况，确保债券发行资金的按时回笼，以

增强项目的抗风险能力。

3）委托中介机构对实施过程中，定期对估算投资进行审

核验证，

如发现对估算投资产生影响的情况，应及时采取措施进

行解决。

（二）还款保障措施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

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 号）规定，本级政府

对地方政府债券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本级财政将按照《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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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预〔2016〕155 号）规定，及时按照约定逐级向省财政缴纳本

级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由省财政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偿

还专项债券到期本息。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

划、处置可变现资产、调整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筹集资金偿

还债务。未按时足额向省财政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

省财政采取适当方式扣回。

七、其他需要说明事项

根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预〔2021〕61 号）与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管好

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的通知》（粤财债〔2020〕24 号）

规定：申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项目应通过事前绩效评估、

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管理、评价结果应

用等环节推动提升债券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的过程。本

项目单位已开展本项目的事前绩效评估。

按照《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规定，

分类发行专项债券的地方政府应当及时披露专项债券及其项

目信息。财政部门应当在门户网站等及时披露专项债券对应

的项目概况、项目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专项债券规模

和期限、发行计划安排、还本付息等信息。行业主管部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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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单位应当及时披露项目进度、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情况等

信息。

根据《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

见》（财库〔2018〕72 号），省级财政部门应当及时在本单

位门户网站、中国债券信息网等网站披露地方债券发行相关

信息，不再向财政部备案需公开的信息披露文件。省级财政

部门对信息披露文件的合规性、完整性负责，要严格落实专

项债券对应项目主管部门和市县区责任，督促其科学制定项

目融资与收益自求平衡方案。信息披露情况作为财政部评价

各地地方债券发行工作的重要参考。

根据《关于启用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项目信息披露模

板的通知》（财办库〔2019〕364 号），为加强地方政府债券

信息披露管理，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决定启用地方政府新增

专项债券项目信息披露模板，2020 年 4 月 1 日起，各地发行

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时，须增加披露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

券项目信息披露模板。按此规定，该项目专项债券全套信息

披露文件通过中国债券信息网-中央结算公司官方网

（http://www.chinabond.com.cn/）详细披露，披露时间及

文件内容根据省统一安排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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